
郴州思科职业学院文件
院办﹝2023﹞9号

学校各部门单位、各系部

----------------★--------------
关于印发《郴州思科

职业学院课堂教学规范》的通知

：

       

附件：郴州思科职业学院

《郴州思科职业学院课堂教学规范》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

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关于进一步严肃课堂教学纪律的通知

郴州思科职业学院

2023 年 9 月 9 日

郴州思科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9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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郴州思科职业学院

关于进一步严肃课堂教学纪律的通

附件

知

各系部：

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，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中心

环节，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落实立德树人根

本任务的主阵地。为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，规范课堂教

学行为，塑造良好教风与学风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人才培

养品质，根据学校教学管理相关规定，现将《郴州思科职业

学院课堂教学规范》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教务处将

对学习情况进行检查，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郴州思科职业学院课堂教学规范

教务处

2023 年 9 月 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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郴州思科职业学院课堂教学规

附件

范

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渠道，是学校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，是

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主阵地。

为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，规范课堂教学行为，塑造良好教风与学

风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品质，根据学校教学管理相关规定，

现制定《郴州思科职业学院课堂教学规范》如下：

一、教师课堂教学规范

1.坚持为人师表。教师上课时须着装得体，仪表端庄，不得穿拖

鞋、背心、短裤、吊带裙、超短裙、透视装等其他不庄重的服饰进入

课堂。开始上课时，教师应向学生示意问好。上课期间，严禁接听电

话、收发信息、会客或随意离开教室，严禁做与教学无关的事情，不

准在教室吸烟。上课时应站立讲课(身体原因除外)，须用普通话讲授，

语言流畅，声音洪亮。严禁在课堂上讲述与教学无关的内容，严禁发

表与国家大政方针相违背的错误言论。

2.严格遵规守时。教师上课（包括周末和晚上上课）须严格遵守

作息时间，不迟到、不早退，不提前或推迟下课、不延长或缩减课间

休息时间。教师不得擅自停课、调课、请人代课，如遇特殊情况必须

调课或请人代课，须填写《调课申请表》，并按学校调课管理规定办

理相关审批手续。

3.备齐教学资料。教师上课应备齐相关教学资料，包括课程标准、

学期授课计划、教案、课件、学生花名册、实训任务书及工单等。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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堂教学进度、教案与学期授课计划应基本保持一致（误差一周内可以

认为一致，误差超过一周以上，校级教学督导评课时给予适当扣分），

重点课程还要注意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，力争做到“四一致”，即课

程标准、学期授课计划与总结、教案、实际授课四个一致。课后要及

时填写《班级教学日志》。

4.注重课堂实效。课堂教学须以学习者为中心，明确目标，选好

内容（合理把握广度深度和难度），突出重点难点，课件、板书、讲

授要条理清晰。灵活运用适宜的教学方法和手段，多启发引导学生，

尊重学生的提问和发言，课堂讨论要有引导和控制，不得浪费学生的

学习时间。

5.教书育人并重。注重把育人贯穿于教书全过程，管教管导。对

学生课堂纪律严格要求，采取适当方式考察学生到课、听课情况，对

违反课堂纪律情况及时制止和处理。

6.完成教学任务。教师应根据学校教学管理工作规定，规范、及

时、高质量完成包括课堂讲授、辅导、答疑、批改作业(实验、实习

报告)、考试、学生成绩评定等课程教学的各项工作。

二、学生课堂学习规范

1.规范着装。学生进入教学区域须着装整洁、得体，不准穿拖鞋、

背心等不庄重的服饰进入教室，不得浓妆艳抹、标新立异。

2.守时守纪。学生需提前 5 分钟到达上课地点做好上课准备，不

得迟到、早退、旷课，严格遵守学校请假制度。

3.认真听课。学生上课必须携带教材、文具等学习用品，在上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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铃响前(或规定上课时间前)进入教室，做好上课准备。上课前须关闭

手机或将手机调至静音状态（有教学需要时除外），上课时认真听课，

善于思考，积极参与课堂讨论，积极提问或发言，做好课堂笔记和作

业。不随意离开座位和教室，不交头接耳，不吃东西，不打瞌睡，不

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。

4.尊重老师。开始上课时礼貌回应老师的问好，课前或课间应主

动擦黑板、清理讲台，自觉保持课桌整洁和教室卫生。尊重老师的辛

勤劳动，服从课堂要求。

三、几点强调

1.敬畏课堂。广大师生要树立教学中心地位、课堂神圣、“课比

天大”的意识，不得利用学生上课时间开展各种活动。如因特殊情况，

必须提前与相关学院进行沟通，本着不侵犯学生学习权利的原则，科

学合理地制定解决方案，并报教务处备案。

2.相互尊重。学校各级领导干部、教学督导、同行教师听课，应

尊重授课教师，听课期间不得接听电话、收发信息，不得随意进出教

室，不得影响教师正常的教学活动。

3.齐抓共管。教务处（督导室）和各系部（部）根据职责分工，

逐级做好课堂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（特别是周末和晚上上课）。教务

处落实好常规教学巡视与检查工作，督导室组织督导团成员深入课堂

认真听评课，各系部教学督导组要安排教学值班检查，做好本系部教

师调课、代课、停课的记录及课堂教学督导工作，每学期末，对本系

部教师调代课、停课情况进行统计，对教师教学工作作出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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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，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与技能、

培养优良品质和创新精神的主渠道、主阵地，教师、学生违反课堂教

学纪律的，将依据学校教学管理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。全校师生要

进一步提高认识，强化课堂教学秩序，塑造我校良好的教风学风，促

进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。

此规定适用于全体专任教师、行政兼课教师及外聘教师。此规定

从发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